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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美國州際四健青少年交換代表」報名辦法 

壹、依據： 

115年農業整合諮詢輔導體系計畫 

貳、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 

參、輔導機關： 

農業部、農業部漁業署 

 肆、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農會、中華民國全國漁會、各縣市農會、中華民國國際農村青年交流協

會及各縣市四健會協會 

 伍、計畫目標： 

一、 推派優秀四健會會員赴美國學習四健理念及農業新知，體驗美國生活文化，觀

摩農村青少年輔導工作，以增進見聞，提昇領導才能，俾為個人事業及地方農

業建設與發展作更多之貢獻。 

二、 向國外人士介紹我國之文化、四健發展及農業概況，促進我國與國際農村青少

年間之相互了解與技術、文化交流。 

陸、計畫內容： 

一、 訪問名額： 

會員10名、2名領隊。使用語言：英語。 

二、 預計訪問期間(不含飛行時間)： 

6月28日(日)至7月26日(日) 

三、 行前訓練： 

出訪行前訓練預計於本（115）年6月27日（六）至28日（日）辦理，本協會將另

行通知訓練地點，結束後將由本協會統一帶至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報到手續。 

四、 活動說明： 

1. 接待家庭配對 

(1) 通過遴選後，本協會將出訪代表的相關資料轉交至美國州際四健會組織，

由美方協助安排接待家庭。接待家庭的選擇將依據出訪代表的性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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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及興趣進行配對，以確保出訪代表能融入當地家庭生活。交換期間，

出訪代表將與接待家庭共同生活。接待家庭可能會安排以下活動： 

•當地四健會相關展覽及參訪 

•地方景點參觀 

•參與教會活動 

•或僅在家與接待家庭共度日常生活 

(2) 各接待家庭的安排可能會有所不同，出訪代表的活動內容將依接待家庭

的計畫而定，每位出訪代表的體驗將會有不同。 

(3) 接待家庭資訊由美方提供，受限於背景調查等行政流程，最晚可能於出

發前一日提供。 

2.接待家庭生活概況 

(1) 融入當地生活 

本計畫旨在促進學員獨立融入美國家庭生活。領隊職責僅限於帶領出入境、

轉機及緊急事故處理，非日常陪同。學員將獨自與接待家庭生活（不保證

與其他臺灣代表同住）  

(2) 手機使用規範 

為確保出訪代表專注於交換計畫的體驗，活動期間將限制手機使用時間，

僅可用於攝影功能。此外，家長可與出訪代表協商每週聯絡的時間以報平

安，建議固定時間以便雙方保持聯繫。 

(3) 精簡行李 

為確保轉乘順利，學員限帶隨身行李及一件托運行李（上限 23 公斤），

且須能自行搬運所有行李。 

3.緊急事件問題處理與通報機制 

(1) 通報機制 

若出訪代表在美國當地發生任何問題，應立即向當地接待家庭、美國四健

會協調員、領隊報告，以便迅速處理問題。請避免與學員家庭聯繫後通知

協會再由本協會轉交美方處理，以免延誤處理時效。 

(2) 未成年人受困/受虐預防 

學員若發現獨自被留在家中、車上或處於無人看管之危險環境，必須立即

主動通知美國四健會協調員或領隊，不得延誤通報。 

(3) 可能衍生費用 

若出訪代表在美國當地護照遺失，或是涉及本協會辦理之保險範圍以外的

醫療費用，前述事件所衍生之費用將由學員家庭全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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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資格及費用： 

1.年滿12歲至18歲(民國97年7月26日後至民國103年6月28日前者)。 

2.申請人如具有農業及四健會相關經驗，請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3.本年度將赴華盛頓特區參與行前訓練後至北卡羅來納州、肯塔基州及堪薩斯州

交換，每人僅分配至一州，費用如下： 

(1) 註冊費：新台幣78,000元整。(包括美國內陸機票) 

(2) 擬派往肯塔基州者，將安排參與當地為期三日之四健夏令營活動，倘活

動確定開辦，將就參加人員酌收報名費用。 

(3) 出訪代表註冊費將爭取計畫酌予補助。 

(4) 國際機票費用另計，約新台幣4-6萬元/人。 

(5) 領隊註冊費及機票費用將另行補助。 

4.經錄取而無故放棄之代表，3年內不得重新報名參加，並視取消日期酌收取消

費用，如已開立機票，將視航空公司及旅行社取消費用扣除後退回。 

5.取消費用： 

(1) 在3月15日之後取消，收取10,000元的取消費用。 

(2) 在5月10日之後取消，收取35,000元的取消費用。 

(3) 在6月7日之後取消，不退回任何的取消費用。 

柒、報名及審查程序： 

一、推薦方法：(請參照推薦流程表) 

1.鄉(鎮、市、區、地區)農會四健會會員，由其所隸屬之農會推薦報請縣(市)農

會初核，送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審查。 

2.地區漁會四健會會員，由其所隸屬之漁會推薦報請中華民國全國漁會初核，送

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審查。 

3.各縣市四健會協會會員及其眷屬，由其所隸屬之四健會協會初核，送中華民國

四健會協會審查。 

4.高中四健會社團會員，由其所隸屬之學校社團推薦，報請學校社團單位主管初

核，並備文核轉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審查。 

二、欲報名者請於本（115）年2月13日（五）前至報名網頁完成登記（https://4-h.

me/e2uk8），將紙本報名資料送至推薦單位，並將報名相關表格自行下載(http

s://4-h.me/hfc3n)填寫完畢後於115年2月25日(三)前至本協會上傳系統完成上

傳https://4-h.me/x4qr8，密碼：S4H。 

 

 

 

https://4-h.me/e2uk8
https://4-h.me/e2uk8
https://4-h.me/hfc3n
https://4-h.me/hfc3n
https://4-h.me/x4q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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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上傳項目如下： 

報名表(ㄧ) 代表申請表(英) 

報名表(二) 體況表(英) 

自傳(中英文) 證件照 

護照內頁  

四、初核單位須於截止日115年3月4日(三)前將相關報名表連同推薦書及有關佐證資

料隨函檢送，並掛號郵寄至「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100032臺北市中正區辛亥路

一段37巷1號」，逾期以棄權論(非以郵戳為憑)。 

五、交換州別分配原則：考量各州接待家庭及學員容納量上限，出訪代表須於報名

表單中填寫志願交換州別順序。本協會將視整體報名及各州回傳情況進行最終

調配，以確保計畫順利執行。請學員理解，志願序僅供參考，並非最終分配的

唯一標準。 

六、正取人員因故不克出國訪問時，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捌、錄取代表之權利與義務： 

一、錄取之出國訪問代表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7,000元，出國護照由個人自行申請、

入境美國旅行授權電子系統(ESTA)及旅行平安險由本協會統一辦理，如自行辦

理，不另退還款項。 

二、錄取代表參加交換訪問期間應遵照主辦單位安排之行程及活動、親友不得陪伴

同行及要求接待單位協助安排親友之行程，並不得擅自提前及延後回國。 

三、錄取代表在返國後1個月內，應完成事項如下： 

1.心得報告：繳交3,500字以上研習心得報告及照片數張。 

2.出訪分享影片：請自行拍攝參加計畫8分鐘以上之心得影片(中文)，影片裡須

有簡報及出訪代表，並自行上傳至Youtube。 

3.於上傳系統完成繳交心得(PDF檔)、照片數張及Youtube影片連結(https://upl

oad.fourh.org.tw)，密碼：S4HREPORT。 

4.完成前述內容後，本協會據以頒發美國州際四健青少年交換代表證書及退還保

證金。 

四、出訪代表於返國後，請自行安排或接受由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或所屬縣(市)、

鄉(鎮、市、區、地區)農漁會安排參加各種四健會有關集會活動。 

五、出訪時間依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公告時間為準，不得異議，且機票由協會統一

訂購。 

https://upload.fourh.org.tw/
https://upload.four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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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錄取代表應配合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之作業流程及規定，違反前述規定或無法

配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返國事項者將取消其錄取資格且不退還保證金，並轉為

支持推動四健會之捐款。 

七、錄取代表出訪前須配合本協會參加行前講習，回國後，亦須參加次年度116年度

美國州際四健青少年交換代表行前講習之課程分享人員。 

八、出訪代表行為不檢，嚴重影響國家聲譽，並經領隊或接待國提具證明者，由其

本人或保證人連帶賠償出國衍生費用且將不退還保證金，並取消原推薦單位推

薦代表權3年。 

九、錄取代表須出具切結書，並由原推薦單位或初核單位主管保證其遵守一切規定，

回國後需參加四健會活動3年。 

十、錄取代表須出具事前準備與權責確認檢核表，為確保錄取代表與家長已完整詳

閱並充分理解本報名辦法之所有內容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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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美國州際四健青少年交換代表』 

推薦流程表 

 

推薦代表 推薦單位 初核單位 

農
會 

鄉(鎮、市、地區)農會四

健會員 

鄉（鎮、市、地區）農

會 
縣（市）農會 

縣(市)農會四健會員 縣（市）農會 縣（市）農會 

直轄市區農會四健會員 直轄市各區農會 直轄市農會 

漁
會 四健會員 各區漁會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四
健
會
協
會 

中華民國及各縣（市）四

健會協會會員及其眷屬 

中華民國及各縣市四健

會協會 
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 

學
校 學校四健會員 學校四健會社團 學校社團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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